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蓝财采成[2026]第00010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蓝山县浆洞国有林场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 : 蓝财采计2025[00059]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1270000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壹佰贰拾柒万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3-06， 完成日期 : 2028-12-30。 总日历天数 : 1031天。

地点 : 蓝山县浆洞国有林场老鸦岭工区、瑶旦工区、东岭园工区、杉坡岭工区（具体施工范围

以作业设计为准）

4.付款 :

（1）第一阶段：工程队进场施工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5%； （2）第二阶段：完成抚

育间伐、修枝整形、林地清理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20%; （3）第三阶段

：完成整地、施肥、栽植苗木及其它附属工程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40%; 

（4）第四阶段：2026年完成第一次抚育和补植、成活率达90%及以上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

格面积合同金额的10%； （5）第五阶段：2027年完成第二次抚育和补植、成活率达90%及以上并经

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7%； （6）第六阶段：管护到期并2028年完成第三次抚

育和补植、保存率达85%及以上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8%（含质量保证金%）。 

（7）发票：乙方应提供合法合规、符合国家税务局规定的正式发票，发票总金额应与本协议合同金

额一致，否则甲方可以拒不付款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8）以上付款条件均以财政资金到账的

情况为前提，因政府财政审批流程导致付款迟延或财政关账期间无法支付的，乙方应予以理解，不

视为甲方违约。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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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湖南省南岭山地—湘江上游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蓝山县浆洞国

有林场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2、建设地点： 蓝山县浆洞国有林场老鸦岭工区、瑶旦工区、东岭园工区、杉坡岭工

区（具体施工范围以作业设计为准）

3、面 积： 1023.7 （亩）

4、建设方式： 中幼林抚育

5、建设内容：采伐、修枝整形、林地清理、整地、施肥、苗木栽植、

抚育、管护、辅助设施（作业道）等（不包括苗木和肥料）。

5、建设要求：具体建设要求和质量等以作业设计和采购文件为准。

二、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 壹佰贰拾柒万元 (� 1270000元)；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本合同价包括供应商所有的人工工资、

材料费用、福利待遇、差旅费、住宿费、验收费、办公费、意外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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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税金、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相关费用以及与项目有关的其他开支等

所有费用 ,除采购文件另有约定外，本项目相关所有费用均已包含在总价

中，如有缺漏，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除按合同约定调整外，不因任何因

素调整。

3.资金支付方式：

（1）第一阶段：工程队进场施工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5%；

（2）第二阶段：完成抚育间伐、修枝整形、林地清理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格面积合同金

额的20%;

（3）第三阶段：完成整地、施肥、栽植苗木及其它附属工程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格面积

合同金额的40%;

（4）第四阶段：2026年完成第一次抚育和补植、成活率达90%及以上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

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10%；

（5）第五阶段：2027年完成第二次抚育和补植、成活率达90%及以上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

合格面积合同金额的7%；

（6）第六阶段：管护到期并2028年完成第三次抚育和补植、保存率达85%及以上并经现场验收合

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8%（含质量保证金%）。

（7）发票：乙方应提供合法合规、符合国家税务局规定的正式发票，发票总金额应与本协议合同

金额一致，否则甲方可以拒不付款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8）以上付款条件均以财政资金到账的情况为前提，因政府财政审批流程导致付款迟延或财政关

账期间无法支付的，乙方应予以理解，不视为甲方违约。

三、合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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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序安排：

（1）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采伐、修枝整形、林地清理;

（2）2026年4月30日前完成整地、施肥、栽植苗木及其它附属工程;

（3）2028年9月30日前按作业设计完成三年抚育工作，保存率达85%及以上；

（4）管护期至2028年12月30日；

（5）合同签订后5天内必须进场施工，后期必须按规划设计文件的要求（或采购文件要求

）组织施工并安排进度，否则每逾期一日，按每天违约金10000元人民币的标准扣除中标方项目款

，直至完成要求的种植面积。

2.履约期限：2026年3月6日至2028年12月30日。

4.质量保证金：质量保证金为合同总价的3%。补植、管护到期并经验

收机构验收合格且无违约行为及损害甲方合法权益的行为后无息支付剩余

3%质量保证。

四、工程质量与技术要求

按照甲方提供的、经批准的作业设计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图、说

明书、预算书、采购文件等）执行。

五、 双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权利义务：

（1）按约定支付合同款项；

（2）提供必要施工条件，协调现场关系；

（3）对乙方履约过程进行监督、检查，提出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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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权利义务：

（1）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必须进场施工；

（2）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保证现场施工时间不低于总工期的60%，项目团队（林业技术人

员）在建设期内需全程指导项目建设。

（3）每天做好施工日志上传给甲方；

（4）项目验收合格前，承担苗木及设施的管护责任。

（5）不得擅自变更造林地块、建设内容、技术标准和要求。

（6）施工过程中，乙方应接受甲方及其委托的监理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对检查中发现的

不符合作业设计要求的施工行为，必须立即整改。

（7）负责本合同所指造林地块为期三年的抚育工作，确保造林成果保存率达到85%以上（具体标

准按项目验收办法执行）。

（8）应建立管护档案，记录管护措施实施情况，并接受甲方的定期与不定期检查。

（9）施工期间应当确保安全进行，否则因施工给甲方、乙方以及任何第三人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

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0）应当确保施工质量，因施工质量不规范导致树木倾倒等情形，给甲方、乙方以及任何第三

人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1）在施工过程中需严格做好林区防火工作和在间伐木交付给交付前负责木材保安工作，确保

林区安全。

六、验收标准及方法

1、施工结束后，乙方应先进行自查验收，验收合格后向甲方提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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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报告，再由第三方组织验收单位进行验收。

2、以小班为检验总体，采用全面踏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

查验收。

3、甲方将严格根据作业设计进行验收，如发现项目实施和作业设计不

一致的情况（如地块变动、间伐力度不够、补植苗木品种不一致等问题

），一律不予验收通过。

七、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作业设计施工、擅自变更地块或未按期完成施工任务的

，甲方有权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甲方有权单方解

除合同并不支付相应费用，由此引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自负，乙方还应

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2、乙方在三年自行管护期内，未履行管护责任导致林木保存率不达标

、或发生未经批准的采伐行为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10%的违

约金，并须限期补植恢复原状。情节严重者，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

八、保证农民工工资

乙方必须为农民工购买安全生产等相应的保险，且甲方有权以任何方

式监督乙方对劳务人员工资的支付情况，乙方如迟延支付或未足额支付劳

务人员工资，甲方可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如发生因未付工资而造成

劳务人员在本项目内停工、闹事的，甲方可直接用未支付的工程款向乙方

的劳务人员发放已拖欠的工资，并可在工程结算付款时扣除，因此给甲方

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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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乙方对现场施工人员必须购买人身意外险后方能进场施工。

九、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因本协议发生的纠纷，各方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

均有权选择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特殊原因

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灾害、政府

行为等，需由当地气象部门或政府出具书面证明），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

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权威部门的证明后，允许部分

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十一、其他

1、本合同附件（作业设计文件、采购文件等）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柒份，甲方肆份，乙方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4、如乙方的收款账户信息发生变更，乙方应当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告

知甲方，并确认甲方知悉该事项的变更，否则因账户变更导致的损失应由

乙方自行承担。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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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3-09

甲方 : 蓝山县浆洞国有林场（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2431127448032422H

法定代表人 : 彭立志

委托代理人 : 邝春红

电话 : 13467978190

传真 :

乙方 : 湖南省泰道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签章）
乙方唯一码 : 91431000MA4PMQ3075

法定代表人 : 李清平

委托代理人 : 王艺霖

电话 : 15364277597

开户银行 : 郴州市北湖区日月路3号

开户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

行

银行账号 : 59637222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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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蓝山县浆洞国有林场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蓝财采计2025[00059]号 合同编号 : 蓝财采成[2026]第00010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C09029900-其他林

业服务

蓝山县浆洞国有林场

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1 项 1,373,594.95 1,270,000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1,270,000 大写: 壹佰贰拾柒万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省泰道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1000MA4PMQ3075

日期 : 2026年03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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